清城区“1·30”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1月30日15时45分许，位于清城区龙塘镇坤宇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路段，一辆晋LE938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晋LH949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与粤RSV303号轻型仓栅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重型牵引车驾驶人死亡，车辆损坏。事故发生后，清城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了事故调查，并形成《清城区“1·30”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2024年9月10日，《事故调查报告》经清城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结案。
为深刻吸取2024年以来一系列生产安全事故教训，扎实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有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和《清远市清城区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制度（试行）》（城安办〔2023〕18号）等规定，清城区安委办牵头组织成立了清城区“1·30”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清城区安委办依据《事故调查报告》等相关文件为依据，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及现场核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和整改措施落实进行了综合评估。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按照《调查报告》等文件要求，梳理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如下：
临运尧盛公司是否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负有责任。2024年10月9日清城区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已移交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安委办，由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安委办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该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查处理。
[bookmark: _GoBack]临运尧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否履行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职责，对事故负有责任。2024年10月9日清城区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已移交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安委办，由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安委办对该法定代表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查处理。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道路交通运输业户已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长途跨省运输车辆动态实时监控，对运输车辆的超速、超载违规行为及时发现立即制止，日常加强对从事长途道路运输车辆的驾驶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使驾驶人做到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坚决遏制此类违规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发生。
四、总体评估意见
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来看，评估组认为事故责任追究已基本落实到位；各有关单位也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中关于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各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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